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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编 
 
 

  2006－2007 年拟议战略框架 
 

  第二部分：两年期方案计划 
 

（项目 3(b)） 

  方案 21 

巴勒斯坦难民 
 

1. 在 2004 年 6 月 17 日第 13 次会议上，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审议了拟议两年期

方案计划方案 21（巴勒斯坦难民）（A/59/6（Prog.21））。 

2. 秘书长代表介绍了方案 21，并回答了在委员会审议该方案期间提出的问题。 

讨论情况 

3. 与会者表示，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和中东问题很重要。 

4. 与会者表示支持方案 21（巴勒斯坦难民）下的两年期方案计划。该方案工作

的质量很高，受到了称赞。与会者注意到，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



 

E/AC.51/2004/L.5/Add.24  

处（近东救济工程处）在向 410 万已登记的巴勒斯坦难民提供援助以及促进这个

多事地区实现稳定方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考虑到西岸和加沙地带资金

严重紧缺，条件极为困难，近东救济工程处在增强人的能力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受

到了称赞。收容国宝贵的支持受到了赞扬。有人认为，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存在是

暂时的，巴勒斯坦问题最终要解决。有人问，该方案第 21.4 段和次级方案 3 预

期成绩(a)中的“合格难民”的定义是什么。 

5. 由于捐款减少，有人问，资金是否充足，在执行方案时可能遇到何种挫折提

出了问题。与会者鼓励近东救济工程处特别是在阿拉伯国家扩大捐助基础。鼓励

有能力捐款的国家向近东救济工程处捐助现金或实物，使这个长期供资不足的工

程处有充足资金开办经常方案和紧急方案。 

6. 有人认为，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工作采用了成果预算制，各项绩效指标都比较

具体，很容易接受。有人注意到该方案第 21.3 段的最后一句，即：“如果和谈恢

复并达成解决方案，可能会要求工程处执行新的任务。”有人问，该方案第 21.5

段提及的工程处五年战略计划（2004-2008），是如何与审议中的 2006-2007 两年

期方案计划挂钩的。 

7. 有人表示支持教育方案，特别是传授和平与对话文化的努力。工程处的保健

方案也受到了称赞。其救济和社会服务，特别是针对儿童和残疾人的服务，也受

到了称赞。微型企业方案，特别是为妇女开办的方案，受到了鼓励。 

8. 有人对该方案没有反映给予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所有立法授权表示关切。有人

强调，大会第 3331B（XXIX）号决议于 2002－2005 年中期计划，因此在该方案中

应反映这项决议。 

结论和建议 

9. 委员会建议大会批准拟议两年期方案计划方案 21（巴勒斯坦难民）的方案说

明部分，但须作以下修改： 

总方向 

第 21.3 段 

 删除最后一句。 

第 21.5 段 

 倒数第二句改为：“在每一个次级方案领域，包括普通教育、技术和职

业教育培训、妇幼保健、预防疾病、减贫和微额融资，工程处力求取得与联

合国系统规定的目标和承诺，包括《千年发展目标》、《北京行动纲要》以及

1992 年以来联合国主要会议成果和国际协定所载目标一致的方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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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句改为：“近东救济工程处将继续努力，于整个 2006－2007 年期

间在五个业务领域，包括教育服务、保健服务、救济和社会服务以及创收方

案领域保持这种一致性，并继续开办方案，改善基础设施和社会经济状况。” 

 

次级方案 1 

 本组织的目标中：在“巴勒斯坦难民”前加上“特别是”。 

 将预期成绩(a)改为“提高各级向巴勒斯坦难民提供的教育的质量并扩

大其覆盖面。” 

第 21.6 段 

 增设一个分段：“(f）根据巴勒斯坦难民的特性和文化传统并依照联合

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标准向其提供教育服务”。 

次级方案 2 

 将绩效指标(a)改为(a)㈠。 

 增设下列一个绩效指标： 

  “(a)㈡ 到保健机构注册的孕妇百分比”。 

 在秘书处预期成绩(c)末尾加上：“并改进室内安全供水设施”。 

 将绩效指标(c)改为(c)㈠。 

 增设下列一个绩效指标： 

  “(c)㈡ 获得室内安全供水设施的营地数目”。 

 增设下列一个秘书处预期成绩： 

  “(e) 消除营养不良现象”。 

 增设下列一个绩效指标： 

  “(e) 营养不良难民的百分比”。 

 增设下列一个预期成绩： 

  “(e) 减少营养性紊乱”。 

 增设下列一个绩效指标： 

  “(e)㈠ 减少孕妇和学龄前儿童贫血现象。” 

 增设下列一个绩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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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㈡ 减少学龄前儿童营养严重不良现象。” 

第 21.7 段 

 增加下列一个分段： 

  “(e) 改善食物援助分发的效率。” 

立法授权 

 增设下列授权： 

  大会 1974 年 12 月 17 日第 3331B（XXIX）号决议 

 

 


